                   锦松环备〔2017〕1号
建设项目环境现状评估登记表
    项目名称:   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项目        
    建设单位(盖章):   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       
编制日期：2017年 12 月 29 日

	项目名称
	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

	建设单位
	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

	法人代表
	赵敬艳
	联系人
	刘德文

	通讯地址
	锦州市松山新区松山村

	联系电话
	13324169631
	传真
	
	邮政编码
	

	建设地点
	锦州市松山新区松山村（102国道北侧）

	建设性质
	新建□改扩建□技改□
	行业类别及代码
	F5265 机动车燃油零售

	占地面积(平方米)
	1600m2
	
	

	总投资 (万元)
	120
	环保投资(万元)
	15
	投资比例
	12.5

	投产日期
	1988年7月
	年工作日
	365天

	项目内容及规模：

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始建成于1988年7月，建设地点锦州市松山新区松山街道，主要经营成品油的零售。厂区占地面积1600 m2，项目建设主要内容有钢罩棚、营业室、加油岛以及油罐区，油罐总容量75 m3（汽油总量为30 m3，柴油总量为90 m3，折半计算为45 m3），为三级加油站。
本项目职工定员6人，其中管理技术人员2人，工人4人。年工作365天，每天营业24小时，分二班，每班24小时工作制。


	二、原辅材料（包括名称、用量）及主要设施规格数量（包括锅炉、发电机等）：
年销售汽油约130t，柴油约300t。
设置3个容积为30 m3的柴油罐和1个容积分别为30 m3的汽油罐；

设置加油机4个，一机双枪式2个，都为柴油加油机；单枪式2个，柴油加油机和汽油加油机各1个。



	三、水及能源消耗量

	名称
	消耗量
	名称
	消耗量

	水（吨/年）
	183
	燃油（吨/年）
	

	电（千瓦/年）
	3.8万
	燃气（标立方米/年）
	

	燃煤（吨/年）
	
	其他
	

	四、废水（工业废水□  生活废水□）排放量及排放去向

生活污水按用水量的80%计算，本项目年产生生活污水52.56t/a，生活污水生活废水经防渗旱厕（2m3）收集后定期清掏农用。


	五、周围环境简况（附图说明）

本项目选址位于锦州市松山镇松山村，项目北侧为小小液化气站，西侧是空地，东侧小小液化气站用房，南侧8 m外为G102国道。详见附图。




	六、生产工艺流程简介（如有废水、废气、废渣、噪声产生，须标明产生环节，并用文字说明）

项目外购的柴油、汽油由汽车油罐车运入站内指定区域时，按照卸油操作规程先静置15min，并核对计量的数量、油品号，对静电设施进行检测，然后装卸人员把卸软管与油罐车的密封进行连接好，把软管的另一端插入站内储罐中，打开车油罐开关，利用汽车罐车与油罐内油液之间的高差，开始自流式卸油，将柴油、汽油分别卸入地埋式钢制双层油罐中储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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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油时柴油、汽油通过潜油泵，经室外自吸式加油机连接自封式加油枪注入车辆油箱，整个加油过程由电脑控制，自动化完成，加油软管上宜设安全拉断阀，位于加油岛端部的加油机附近设有高度不小于0.5m的防撞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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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七、采取的防治污染措施及现状环境评估
项目采用冷凝工艺对部分油气进行回收，产生的非甲烷总烃通过无组织的方式直排大气，达标排放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项目生产污水经化粪池进行预处理后，定期清掏农用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本项目建成投入营运后，油罐需定期由专业有资质公司清洗，每五年清洗一次，清洗后清洗废液由该公司运走处理；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，对环境影响较小。

项目噪声源得到有效控制与治理，其边界噪声可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标准限值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由于本工程对各污染源均采取了比较完善的污染控制措施，使本工程的各种污染源均得到了有效控制，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均可稳定达标排放。
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已经得到消防、安全部门的许可，选址较为合理，污染治理措施完善，各种污染物均达标排放。因此从环保的角度出发，锦州市南站新区凯瑞加油站项目符合“四条红线”及满足现行环境管理要求，具备完善备案条件。


	八、备案意见
经我局审查，项目在运营期间执行第七项中提出的防治污染措施，能够达到环境保护相关要求,同意投入运营并准予备案。
2017年 12 月 29 日


注：除审批意见，此表由建设单位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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